井研县年产1.6万吨聚阴离子钠电正极材料项目
（一期）环境影响评价报批前公示
　
[bookmark: _GoBack]　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和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要求，现已编制完成四川振鹰科技有限公司《井研县年产1.6万吨聚阴离子钠电正极材料项目（一期）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（公示本），在报告编制期间，已经进行了两次公众参与公示工作。现进行《井研县年产1.6万吨聚阴离子钠电正极材料项目（一期）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（公示本）及公参说明进行第三次公示。
　　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　　项目名称：井研县年产1.6万吨聚阴离子钠电正极材料项目（一期）；
[bookmark: OLE_LINK10][bookmark: OLE_LINK9][bookmark: OLE_LINK41][bookmark: OLE_LINK42]项目简介：项目总用地33333.33m2，设置生产车间、办公楼、检查中心、试验中心、员工宿舍、食堂等，购置辊道窑、砂磨机、喷雾干燥塔、气流粉碎机、空压机、制氮机、冷水机组等配套设施设备，建设四条聚阴离子钠电正极材料生产线。项目建成后，年产聚阴离子钠电正极材料8000吨。
公众可通过网络下载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示文本，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MWTnqqLR1Uy0NtcjCEwMXQ ，提取码: biiw
二、公众参与过程
项目在编制期间，建设单位严格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）的要求，第一次公示采取网络公开形式开展公众参与，第二次分别采用网络公示、报纸公示以及现场公示形式开展公众参与，在两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的意见和建议。
公众可通过网络下载本项目公众参与说明，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b8oN1fA0MfUbo_ekPwPLjw，提取码: vph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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